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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浦发改规〔2022〕1号 

 
 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财 政 局 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司 法 局 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文件 
 
 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 

 
 

 

 
关于印发《浦东新区“十四五”期间 

促进专业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办法》的通知 
 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管理局（管委会），各直属企业，各街

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： 

《浦东新区“十四五”期间促进专业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

办法》已经区政府批准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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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 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财政局             司法局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        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 

   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    知识产权局 

 

  

2022 年 1月 30日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月 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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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“十四五”期间 

促进专业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

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意见》，加快推进上海国

际金融中心、贸易中心、航运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与国际

消费中心城市建设，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有效促进专业服务业

在浦东新区集聚发展和功能拓展，优化完善浦东新区产业创新生

态体系，增强城市服务功能，根据《浦东新区“十四五”期间财政

扶持经济发展的意见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在浦东新区范围内设立的专业服务业机构，具有一

定体量规模、专业资质、综合贡献度和行业引领性、示范性、带

动性，工商注册地和税收户管地均在浦东新区的，经认定，适用

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专业服务业具体包括法律服务、会计服

务、人力资源服务、知识产权服务以及咨询设计服务等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所称新引进机构，指 2021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

以后设立或迁入的专业服务业机构。对于新引进机构，分为重点

与成长，按其对浦东新区形成的综合贡献，五年内给予一定奖励。

对于达到一定标准的新引进机构，给予落户奖励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所称存量机构，指 2021 年 1 月 1 日以前在

浦东设立或迁入的专业服务业机构，按其对浦东新区形成的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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贡献，给予一定奖励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所称对浦东新区形成的综合贡献，是指结合

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，对其经济贡献、科技创新、促进就业、节

能减排、社会诚信和安全生产等因素进行的综合考核评定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所称五类专业服务业财政扶持政策，其中法

律服务机构由区司法局负责，会计服务机构由区财政局负责，人

力资源服务机构由区人社局负责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由区知识产

权局负责，咨询设计服务机构由区发改委负责。 

第八条 附则 

（一）对既适用上级政策相关规定，又适用本办法的，一律

先执行上级政策规定，执行后与本办法相比不足部分，可补充执

行。同一对象在选择区级不同类型的财政扶持政策时可从优，但

不得重复或同时享受。评定企业综合贡献时要对已享受的区级落

户奖励作相应扣除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 2022 年 3 月 2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

12 月 31 日。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1 日期间，符合本

办法规定的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实施中如遇国家或上海市颁布新

的规定，则按新规定的要求执行。 

（三）本办法由区发改委、财政局、司法局、人社局、知识

产权局根据职责分工负责解释。 

 


